中共琴江镇委员会  琴江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琴江镇开展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暨

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党支部、村委会，镇直各单位：
现将《琴江镇开展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暨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中共琴江镇委员会        琴江镇人民政府     
2022年6月15日     
琴江镇开展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

暨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克强总理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深刻汲取湖南长沙“4·29”特别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教训，切实做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根据有关规定，结合镇情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按照“谁拥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许可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全面开展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及时消除重大安全风险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工作目标
2022年6月底前完成全镇城乡所有既有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工作；9月底前完成全镇城乡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全面完成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隐患整治工作；12月底前全镇城乡所有既有房屋安全隐患全部整治到位；进一步建立健全城乡既有房屋动态监测、长效管理等制度，推动城乡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常态化开展。
三、整治范围
以经营性自建房为重点，对全镇城乡所有既有房屋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整治。
（一）重点排查整治辖区所有自建房、就业帮扶车间、农贸市场、宗族祠堂、乡镇企业、产权在属地的文物保护等房屋建筑安全，以及城中村安置地、预留地房屋建筑安全。
（二）违规改建扩建、装饰装修，擅自加层、开挖增建地下室，改变房屋主体结构、房屋布局、房屋使用功能，以及“下店上住”混用等既有房屋，特别是经营性自建房。
（三）老旧建筑，2000年前建成的，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建造的房屋，以及建设标准较低、失修失养严重的自建房。
（四）三层以上，涉及10人以上出租经营的自建房。
（五）空心楼板建筑房屋以及存在外墙、外架、阳台等脱落风险的房屋；地处低洼、临河地段及地质灾害的房屋。
四、重点任务
（一）全面排查城乡既有房屋安全隐患

按照“属地管理、行业监管、权属负责、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方式，会同行业监管部门，立即组织对辖区内所有既有房屋安全开展拉网式、地毯式、起底式摸排，以自建房为重点，全面摸清既有房屋的建设合规性、结构安全性、经营安全性等情况，掌握既有房屋的建造年代、建造方式、使用情况、房屋结构、地质和周边环境安全等相关信息，建立城区既有房屋“一栋一档”、村镇既有房屋“一户一档”排查数据库。
1.各村组织房屋的产权人(使用人)对房屋安全进行全面自查，填写《琴江镇房屋安全信息自查表》（详见附件2），对自查发现的安全隐患立即向属地或行业部门报告，并在属地或行业部门的指导下及时整改，无法立即整改的立即停止使用。
2.各村组织村干部、村民小组长、妇女小组长、农村建筑工匠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对辖区内（行业内）所有既有房屋开展拉网式、地毯式、起底式摸排，并按栋（户）填写《琴江镇房屋安全信息排查表》（详见附件3）；对既有房屋的结构、设施、消防、经营、环境等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摸底核查，建立既有房屋安全排查台账（详见附件5）和疑似危险房屋监测台账（详见附件6）。
3.组织人员对既有房屋摸排情况进行核查检查，对所有经营性自建房和排查出疑似有安全隐患的房屋，上报县级主管部门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安全鉴定评估，精准排查确定安全隐患情况，将复查后的《琴江镇城乡既有房屋疑似危房复查表》（详见附件4）或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反馈给排查整治责任单位；依托自然灾害风险排查系统，实现既有房屋排查数据整理归档。
（二）分类实施既有房屋安全隐患整治

坚持既有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同步推进，按照先急后缓、先大后小、分户分类的隐患整治处置模式，建立城乡既有房屋安全隐患整治台账（详见附件7），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整改单位和责任人，实行挂图作战、闭环整治、销号管理。
1.对存在安全隐患或鉴定为危房的房屋，要向房屋产权人（使用人）送达《房屋安全隐患整治告知单》（见附件1），告知存在的房屋安全隐患、存在的危害风险、整治意见以及房屋产权人（使用人）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立即采取停业、停用等管控措施，严防发生安全事故；引导产权人(使用人)通过拆除、重建、加固等工程措施消除安全隐患，在安全隐患未彻底消除前不得恢复经营活动。

2.对存在设计施工缺陷有一般质量问题，但尚无坍塌风险的房屋，通过维修加固、降级使用等方法妥善处理。
3.对存在非结构性安全隐患的自建房屋及擅自改变房屋使用功能、违规装修，未造成结构性安全隐患的房屋，督促房屋产权人(使用人)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4.对存在结构坍塌风险等严重安全隐患、威胁社会公共安全的房屋，立即停止使用，及时疏散建筑物内和周边人员，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封闭处置，组织专业队伍进行加固维修；对无法通过加固维修等工程措施消除安全隐患的，依法予以拆除。
（三）严厉查处既有房屋违法违规行为

开展违章建筑清查行动，全面清查既有房屋审批、建设及运营相关的行政许可手续办理情况，严格落实既有房屋所有权人(使用人)主体责任。
1.全面清查既有房屋立项、用地、规划、施工许可、消防、竣工验收备案等建设及运营相关的行政许可手续办理情况，逐一建立清查工作信息台账。
2.开展违章建筑清查行动，严厉打击违法建设、违规改造、擅自改变建筑用途等行为，及时提出整改措施和要求，对拒不整改或已造成房屋损坏的，组织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3.对房屋所有权人(使用人)擅自改变房屋使用功能、主体结构、加盖加层、拆除和破坏房屋承重结构和开挖增建地下室等行为造成安全隐患的，严肃追究所有权人(使用人)等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对发现房屋安全隐患故意隐瞒不报的，使用危房作为经营场所导致事故的，依法严肃追究刑事责任。
4.建立举报奖励机制，公布举报电话，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对核实确实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经营性场所的举报予以奖励；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对涉事各方主体纳入诚信体系管理。
（四）构建既有房屋安全网格化信息化管理体系

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工作要求，健全房屋安全管理员网格化信息化管理机制，建立房屋安全隐患巡查发现机制。依托自然灾害风险排查系统，充分运用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辅助开展城乡既有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建立城区房屋、村镇房屋信息平台，提高系统化管理手段，实现既有房屋排查数据整理归档，与图斑空间地理信息相对应。
（五）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坚持标本兼治，全面总结整治工作经验，强化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城乡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规范自建房建设管理。健全自建房全过程管理制度，推动自建房规划、审批建设更加规范有序；完善自建房建设程序，将三层以上居民自建房、拆迁安置区房屋全面纳入基本建设程序管理；严格执行自建房质量安全强制性标准，提高自建房工程质量水平；规范自建房规划审批程序，农村新建自建房不得超过三层且应有专业机构指导，用于从事经营的必须经过严格审批。
五、时间安排
（一）全面排查阶段(2022年5月至6月底)
坚持自查与排查工作同步推进，5月底前，组织业主对照排查重点任务进行自查，填报相关信息，整改自查发现的隐患；6月底前全面完成所有既有房屋安全隐患排查，并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
（二）分类整治阶段(2022年5月至12月底)
各村按照先急后缓、先大后小、分户分类的处置模式，制定工作方案，以排查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既有房屋，特别是经营性自建房为重点开展分类整治；整改到位前，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建立镇、村整治台账，实行销号管理，整治一栋、销号一栋；9月底前全面消除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隐患，12月底前基本消除其他既有房屋安全隐患。

（三）巩固提升阶段(2022年9月以后)
认真梳理专项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共性问题和突出隐患，深挖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和原因，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相应制度；不断巩固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成果，常态化开展城乡既有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城乡既有房屋安全。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琴江镇开展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组成如下：

组      长：许  毅  党委书记

第一副组长：胡建平  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  组  长：温必兰  党委副书记
陈小敏  党委委员、副镇长

刘先贵  副镇长

成      员：赖永星  人大主席

赖福生  一级主任科员
温春明  二级主任科员

温  妍　党委委员、宣统委员

张伦贺  党委委员、政法委员
黄坚辉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邓扬繁  党委组织委员

程  琳  党委委员、人武部长

黄  强  人大副主席

温启东  副镇长

胡  斌  副镇长

吴利文  副镇长

王隆京  综合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赖春荣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

温  滢  司法所长

赖庆超  四级主任科员、乡村振兴办主任

各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镇住建办，陈小敏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熊丽、温子皓为办公室工作人员，负责日常具体事务。
（二）完善档案资料

各村要建立网络普查机制，明确网格普查员，填报《琴江镇城乡既有房屋安全管理单位及网格员联系表》（详见附件9）；进一步完善既有房屋安全排查整治档案资料，建立“一栋（户）一档”；普通房屋档案资料应包括《琴江镇房屋安全信息自查表》《琴江镇房屋安全信息排查表》等资料；危险房屋（包括疑似危房）在普通房屋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还应补充《琴江镇城乡既有房屋安全隐患复查表》《房屋安全隐患整治告知单》和房屋安全鉴定报告、佐证照片等资料。
（三）严格督促考核

建立每周调度、每月汇总、季度通报、适时督查机制，切实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对排查整治中责任不实、工作不严，排查整治不重视、走马观花、搞形式主义、虚假整治、整治不到位，排查整治中推诿扯皮、不担当不作为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四）强化宣传引导

层层动员部署、广泛宣传发动，充分发挥媒体作用，对制定的政策、出台的办法举措和取得的经验成效开展多形式广泛宣传，让人民群众充分了解相关政策措施，增进与社会公众的沟通联系，形成全社会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的浓厚氛围；针对性地做好舆论引导，有效化解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附件：1.房屋安全隐患整治告知单
2.琴江镇房屋安全信息自查表
3.琴江镇房屋安全信息排查表

4.琴江镇城乡既有房屋安全隐患复查表
5.琴江镇城乡既有房屋安全排查台账

6.琴江镇城乡既有房屋疑似危险房屋监测台账
7.琴江镇城乡既有房屋安全隐患整治台账

8.琴江镇城乡既有房屋安全专项整治汇总表

9.琴江镇城乡既有房屋安全管理单位及网格员联系
表

附件1
房屋安全隐患整治告知单
	产权人

（使用人）
	
	房屋类别
	
	身份号码
	

	房屋面积（m2）
	
	结构类型
	
	建造年代
	

	房屋地址
	

	存在安全

隐患情况
	

	安全隐患

危害
	

	整治意见
	

	整治时限
	

	户主签名：                            签字时间：


	告知单位：               送达人：               送达时间：


	注：本表一式二份，排查整治责任单位、产权人（使用人）各留一份。


附件2

琴江镇房屋安全信息自查表
	第一部分：基本信息

	房屋属性
	□城镇自建房   □城镇非自建房    □农村自建房     □农村非自建房

	地  址
	          区县          乡镇（街道）              村（社区）            组

          路（街巷）         号   其他补充：                     

	(产权人

□使用人
	姓 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建成年份
	        年
	占地面积
	         m2
	建筑面积
	       m2

	建筑层数
	地上：□1层□2层 □3层及以上/地下：□1层 □2层及以上
	建筑高度
	       m

	结构类型
	□砖木  □砖混现浇  □砖混预制楼板  □钢混  □钢结构 □框架结构 □框剪结构      □混杂结构   □木结构  □其他          

	设计方式
	是否采用专业设计或标准图集  □是  □否
	土地性质
	□宅基地  □非宅基地

	建造方式
	□自行建造    □建筑工匠建造   □有资质的施工队伍建造    □其他            

	第二部分：审批手续

	用地手续
	□有            □无
	规划建设手续
	□有            □无

	竣工验收手续
	□有            □无
	房屋登记手续
	□有            □无

	第三部分：改造情况

	是否改造
	□否     □是    □改造1次    □改造2次及以上
	改造手续
	□有    □无

	改造内容
	□楼顶加层     □周边扩建     □楼内夹层     □改变承重结构

□开挖地下室   □其他            （多选）

	第四部分：房屋用途

	是否用作经营
	□是  □否
	主要用途：   □餐饮饭店   □住宿宾馆   □批发零售    □医疗卫生

□教育培训   □养老服务   □文化体育   □休闲娱乐    □生产加工

□仓储物流   □宗教场所   □出租满10人 □出租不满10人 □自住 

□闲  置     □其他              （多选）

	经营审批手续
	□有  □无
	

	第五部分：用能情况

	采暖炊事用能
	□煤炭    □电      □液化气     □天然气       □其他        （多选）

	第六部分：安全情况

	环境隐患初判
	□无   (有
	类型：(洪涝   (人工斜坡   (自然斜坡   (危岩   (泥石流沟 

(受工程建设影响     (其他                      

	结构隐患初判
	(基本安全

(存在风险 
	(地基有明显不均匀沉降   (主体有明显倾斜  (墙体或梁板柱有明显裂缝     (其他              （多选）

	其他隐患初判
	(基本安全

(存在风险
	(临空构件有脱落迹象  (外墙有脱落迹象   (外挂设备有脱落迹象

(其他      （多选）

	安全鉴定

或评定
	(未鉴定
	鉴定等级：(A级  (B级  (C级  (D级
	风险部位：（多选）

(墙体   (梁柱   (地基   (屋面   (楼板   (其他    

	
	(已鉴定
	整治建议
	(观察使用   (处理使用

(停止使用   (整体拆除
	

	第七部分：整治计划

	(已整治     (计划半年内整治    (计划1年内整治     (无整治计划   (其他           

	整治措施
	(管理措施

(工程措施
	管理措施：(封闭停用+警示标示  (停止营业 (其他           

	
	
	工程措施：(拆除    (重建     (维修加固  (其他           


本人承诺：将积极履行房屋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如实填报房屋安全相关信息，对自己产权或使用的房屋进行全面自查，并定期对房屋进行安全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立即向属地报告，并积极配合处置。当工作人员上门入户开展隐患排查时，会积极配合。如违反以上承诺，我将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产权人（使用人）：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3
琴江镇房屋安全信息排查表
	第一部分：基本信息

	房屋属性
	(城镇自建房   (城镇非自建房     (农村自建房     (农村非自建房

	地  址
	          区县          乡镇（街道）              村（社区）            组

          路（街巷）         号   其他补充：                     

	(产权人

(使用人
	姓 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建成年份
	        年
	占地面积
	         m2
	建筑面积
	       m2

	建筑层数
	地上：(1层 (2层 (3层及以上/地下：(1层 (2层及以上
	建筑高度
	       m

	结构类型
	(砖木  (砖混现浇  (砖混预制楼板  (钢混  (钢结构 (框架结构 (框剪结构      (混杂结构   (木结构  (其他          

	设计方式
	是否采用专业设计或标准图集  (是  (否
	土地性质
	(宅基地   (非宅基地

	建造方式
	(自行建造    (建筑工匠建造   (有资质的施工队伍建造  (其他            

	第二部分：审批手续

	用地手续
	(有           (无
	规划建设手续
	(有            (无

	竣工验收手续
	(有            (无
	房屋登记手续
	(有            (无

	第三部分：改造情况

	是否改造
	(否      (是     (改造1次    (改造2次及以上
	改造手续
	(有    (无

	改造内容
	(楼顶加层     (周边扩建     (楼内夹层     (改变承重结构

(开挖地下室  (其他            （多选）

	第四部分：房屋用途

	是否用作经营
	(是  (否
	主要用途：   (餐饮饭店    (住宿宾馆    (批发零售     (医疗卫生

(教育培训  (养老服务  (文化体育   (休闲娱乐    (生产加工

(仓储物流    (宗教场所   (出租满10人 (出租不满10人 (自住 

(闲  置     (其他              （多选）

	经营审批手续
	(有  (无
	

	第五部分：用能情况

	采暖炊事用能
	(煤炭     (电      (液化气       (天然气       (其他        （多选）

	第六部分：安全情况

	环境隐患初判
	(无   (有
	类型：(洪涝   (人工斜坡   (自然斜坡   (危岩   (泥石流沟 

(受工程建设影响    (其他                      

	结构隐患初判
	(基本安全

(存在风险 
	(地基有明显不均匀沉降   (主体有明显倾斜 (墙体或梁板柱有明显裂缝     (其他              （多选）

	其他隐患初判
	(基本安全

(存在风险
	(临空构件有脱落迹象  (外墙有脱落迹象   (外挂设备有脱落迹象

(其他      （多选）

	安全鉴定

或评定
	(未鉴定
	鉴定等级：(A级  (B级  (C级  (D级
	风险部位：（多选）

(墙体   (梁柱   (地基  (屋面   (楼板   (其他    

	
	(已鉴定
	整治建议
	(观察使用   (处理使用

(停止使用   (整体拆除
	

	第七部分：整治计划

	(已整治     (计划半年内整治     (计划1年内整治     (无整治计划   (其他           

	整治措施
	(管理措施

(工程措施
	管理措施：(封闭停用+警示标示  (停止营业  (其他           

	
	
	工程措施：(拆除     (重建     (维修加固  (其他           


排查人：                               建筑工匠或专业技术人员：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4
琴江镇城乡既有房屋安全隐患复查表
	房
屋
概
况
	房屋地址
	            
	房屋
名称
	

	
	结构类型
	□土木□砖木□砖混现浇□砖混空心楼板□钢混□钢结构□其他
	是否安全
鉴定
	(是    (否

	
	设计单位
	
	施工
单位
	
	房屋
层数
	

	
	房屋用途
	
	建筑
面积
	
	建造
年代
	

	房屋
结构
受损
情况
	地基基础
	□地基不稳定产生滑移，有继续滑动迹象。
□房屋下沉，室内外地坪与房屋承重墙体或柱交接处产生明显裂缝。
□房屋四个角向同一方向明显倾斜。

	
	上
部
承
重
结
构
	土木砖木结构
	□承重墙或柱出现明显裂缝。
□承重墙体有明显风化、酥碱现象。
□木梁、檩、椽等受力构件出现明显变形、腐朽、虫蛀、裂缝现象。
□木构架出现明显倾斜或歪闪状况。

	
	
	砖混
结构
	□承重墙、柱出现明显的裂缝。
□承重墙体明显外闪、倾斜。
□承重墙体明显的风化、酥碱和面层脱落。
□纵横墙交接处有脱开现象。
□支承梁或屋架的墙在支承部位出现明显开裂现象。
□砖过梁中部出现明显竖向裂缝或端部斜裂缝。

	
	
	钢筋混凝土结构
	□混凝土承重柱出现明显压坏状况。
□混凝土墙体中部出现明显斜裂缝。
□现浇板面周边产生明显裂缝或板底产生交叉裂缝。
□现浇梁梁侧和梁底明显裂缝，柱及悬挑梁受拉侧明显裂缝。
□现浇混凝土梁、板、柱有明显变形。
□混凝土构件保护层剥落，钢筋裸露锈蚀等现象。
□混凝土结构构件出现腐蚀物侵蚀现象。

	房屋
结构
受损
情况
	上
部
承
重
结
构
	钢结构
	□房屋支撑系统明显缺失。 
□承重钢构件自身出现明显弯曲变形。
□钢结构构件出现明显裂纹、锈蚀、表面涂装脱落。
□钢结构构件或连接件焊缝、螺栓、铆接有拉开、变形、滑移、松动、剪坏等损坏情况。
□预埋件出现明显变形或锈蚀。
□钢构件发生明显的挠曲、倾斜、顶位移。
□网架螺栓球节点螺栓断裂、锥头或封板裂纹、套筒松动和节点锈蚀等状况。
□网架焊接球节点球壳变形、两个半球对口错边、球壳裂纹、焊缝裂纹和节点锈蚀等状况。

	
	围护结构及附属构件
	围护墙及幕墙
	□围护墙或底层阳台围护墙体出现墙体开裂以及外闪状况。
□幕墙拼缝密封胶存在脱胶、开裂、起泡等损坏现象。
□幕墙开启窗玻璃托、连接构造和开启窗的滑撑存在缺失现象。
□幕墙钢结构主体节点焊缝、螺栓、结构胶有裂纹、拉开、剪切等损坏情况。
□幕墙钢结构与房屋主体间的连接存在明显锈蚀、变形、松动等损坏。

	
	
	阳台
	□阳台栏板上部与结构连接部位存在明显裂缝。
□悬挑构件存在保护层剥落、钢筋裸露锈蚀或顺筋开裂现象。
□板式阳台根部存在开裂、沿墙拆除现象。
□阳台存在严重堆载情况。

	
	
	女儿墙
	□女儿墙根部有明显开裂及鼓闪情况。

	
	
	雨篷
	□钢筋混凝土雨篷上部与房屋主体连接部位出现明显裂缝。
□钢雨篷的钢结构骨架有明显锈蚀，钢管构件开口端部无有效封堵。
□钢雨篷与房屋主体结构连接预埋件或加肋板的焊缝、螺栓有明显的裂缝、锈蚀、剪切损坏等情况。
□雨篷玻璃面板存在明显裂纹以及密封胶的老化、龟裂、断裂、脱落等现象。

	
	外墙附着物
	□外墙墙皮存在脱落风险。
□外墙瓷砖存在脱落风险。
□外墙装饰物等存在脱落风险。
□外墙门窗、店招、广告牌等存在脱落风险。
□外墙架体、空调挡板、防盗网等存在脱落风险。

	
	其它存在危险的情况：


	复查意见
	

	复查人（签字）
                                                          复查单位
                                                         （签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有表中各项情况的“□”内打“√”，如没有该项情况的则不填。
2.房屋层数：如为3层楼房，只填写“3”即可。如还有1层地下室，填写“3（－1）”即可。
附件5
琴江镇城乡既有房屋安全排查台账
填报单位（公章）：                    审核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序号
	行政村
	坐落地址（  路街巷  号  栋）
	产权人/使用人
	是否自建房
	建筑面积（m2）
	建筑层数(地上/地下)
	有无审批手续
	是否违规改造（具体情况）
	建造时间
	房屋结构
	房屋用途
	使用情况
	安全状态
	安全隐患情况
	最近一次排查时间
	网格巡查员姓名及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填表说明：房屋结构选项：砖混、框架、砖木、土木、钢结构、其他；房屋类别选项：居住建筑、商业建筑、公共建筑、工业建筑、其它；使用情况选项：自用、出租、闲置、营业、其他；安全状态选项：未见隐患、疑似隐患、存在隐患、危房，根据最近一次排查结果填写。
附件6
	
	琴江镇城乡既有房屋疑似危险房屋监测台账

	填报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行政村
	坐落地址(×路×号×小区 ×栋)
	产权人/使用人
	是否自建房
	建筑面积(m2)
	建筑层数(地上/地下)
	建造年份
	房屋结构（下拉选项）
	改造情况（下拉选项）
	房屋用途
	房屋隐患情况描述
	目前采取的防范措施
	排查时间
	分管领导
	监测责任人姓名及电话

	
	
	
	
	
	
	
	
	
	
	经营性（下拉选项）
	其它（下拉选项）
	
	
	
	
	

	1
	
	
	
	
	
	
	
	
	
	
	
	
	
	
	
	

	2
	
	
	
	
	
	
	
	
	
	
	
	
	
	
	
	

	3
	
	
	
	
	
	
	
	
	
	
	
	
	
	
	
	

	4
	
	
	
	
	
	
	
	
	
	
	
	
	
	
	
	

	5
	
	
	
	
	
	
	
	
	
	
	
	
	
	
	
	

	6
	
	
	
	
	
	
	
	
	
	
	
	
	
	
	
	

	合计
	
	
	
	
	
	
	
	
	
	
	
	
	
	
	
	

	
	填表说明：本台账为累计台账，即整治完成的危房不能删除，要与新增危房一起上报。有下拉选项的要用下拉选项；所有选项都是必填项。


附件7
	
	琴江镇城乡既有房屋安全隐患整治台账

	填报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行政村
	坐落地址(×路×号×小区×栋)
	产权人/使用人
	是否自建房
	建筑面积(m2)
	建筑层数(地上/地下)
	建造年份
	房屋结构（下拉选项）
	改造情况（下拉选项）
	房屋用途
	房屋隐患情况描述
	鉴定等级（下拉选项）
	整治措施
	整治进展（下拉选项）
	整治完成时限
	分管领导
	监测责任人姓名及电话

	
	
	
	
	
	
	
	
	
	
	经营性（下拉选项）
	其它（下拉选项）
	
	
	管理措施（下拉选项）
	工程措施（下拉选项）
	
	
	
	

	1
	
	
	
	
	
	
	
	
	
	
	
	
	
	
	
	
	
	
	

	2
	
	
	
	
	
	
	
	
	
	
	
	
	
	
	
	
	
	
	

	3
	
	
	
	
	
	
	
	
	
	
	
	
	
	
	
	
	
	
	

	....
	
	
	
	
	
	
	
	
	
	
	
	
	
	
	
	
	
	
	

	
	
	
	
	
	
	
	
	
	
	
	
	
	
	
	
	
	
	
	

	
	
	
	
	
	
	
	
	
	
	
	
	
	
	
	
	
	
	
	

	合计
	
	
	
	
	
	
	
	
	
	
	
	
	
	
	
	
	
	
	


附件8
	琴江镇城乡既有房屋安全专项整治汇总表

填报单位：                                             填报人：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排查
房屋类型
	排查情况
	危房整治情况
	整治率

	
	排查房屋数量
	无审批手续数量
	违规改造数量
	疑似危险房屋数量
	经确认（或鉴定）为危房数量
	已采取管理措施未采取工程措施
	已采取工程措施
	未采取措施
	

	
	
	
	
	
	
	
	已拆除的房屋数量
	已重建的房屋数量
	已维修加固的房屋数量
	
	

	
	楼栋数(幢)
	面积
(万平方)
	楼栋数(幢)
	面积
(万平方)
	楼栋数(幢)
	面积
(万平方)
	楼栋数(幢)
	面积
(万平方)
	楼栋数(幢)
	面积
(万平方)
	楼栋数
(幢)
	面积
(万平方)
	楼栋数
(幢)
	面积
(万平方)
	楼栋数
(幢)
	面积
(万平方)
	楼栋数
(幢)
	面积
(万平方)
	楼栋数
(幢)
	面积
(万平方)
	

	自建房
	经营性
	
	
	
	
	
	
	
	
	
	
	
	
	
	
	
	
	
	
	
	
	

	
	其它
	
	
	
	
	
	
	
	
	
	
	
	
	
	
	
	
	
	
	
	
	

	非自建房
	经营性
	
	
	
	
	
	
	
	
	
	
	
	
	
	
	
	
	
	
	
	
	

	
	其它
	
	
	
	
	
	
	
	
	
	
	
	
	
	
	
	
	
	
	
	
	

	合计
	
	
	
	
	
	
	
	
	
	
	
	
	
	
	
	
	
	
	
	
	

	填表说明：本表为累计表，每周上报的数据应是累计排查整治数据。无审批手续是指无用地、规划建设、竣工验收、房屋登记等任何手续；违规改造是指房屋进行了改造，但没有办理改造手续；管理措施是指对危房采取封闭停用、警示标示、停止营业等疏散人员的措施；经确认（或鉴定）为危房数量及危房整治情况应与危房整治台账相对应，危房整治情况合计数应等于经确认（或鉴定）为危房数量。


附件9
琴江镇城乡既有房屋安全管理单位及网格员联系表
填报单位（公章）：                    审核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
	序号
	单位名称
	网格片区名称
	所属街道、村（居）详细地址
	分管领导
	网格员
	备注

	
	
	
	
	姓名
	联系电话
	姓名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琴江镇党政办公室                        2022年6月15日印发


